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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阿莱德 股票代码 3014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丽 李夏凡

电话 +86�21�56480200 +86�21�56480200

办公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奉炮公路1368号6栋 上海市奉贤区奉炮公路1368号6栋

电子信箱 zoe.zhou@allied-corp.com xiafan.li@allied-corp.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3,522,053.28 155,938,695.39 3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490,328.75 16,979,772.25 9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33,476,062.55 16,871,590.60 98.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311,932.67 28,046,880.33 -13.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91 0.1415 97.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91 0.1415 97.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0% 1.78% 1.7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024,561,123.66 1,040,548,761.43 -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31,077,367.91 947,750,324.13 -1.7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70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耀华

境内自然

人

15.00% 18,000,000 18,000,000 不适用 0

上海英帕

学企业管

理 中 心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00% 18,000,000 18,000,000 不适用 0

薛伟

境内自然

人

10.20% 12,240,000 12,240,000 不适用 0

朱玲玲

境内自然

人

7.50% 9,000,000 9,000,000 不适用 0

吴靖

境内自然

人

6.00% 7,200,000 5,400,000 不适用 0

朱红

境内自然

人

4.50% 5,400,000 5,400,000 不适用 0

潘焕清

境内自然

人

3.70% 4,440,000 0 不适用 0

张艺露

境内自然

人

3.00% 3,600,000 3,600,000 不适用 0

陆平

境内自然

人

2.73% 3,276,000 3,240,000 不适用 0

翁春立

境内自然

人

1.40% 1,680,000 1,620,00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张耀华先生与公司股东英帕学、张艺露女士（张耀华先生之女）、朱红先生、朱玲玲女士（朱红先生之女）、薛伟

先生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行使提案权和在相关股东大

会上行使表决权时保持一致，在意见不一致时以张耀华先生的意见执行。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2024年12月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并于2024年12月26日召开了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名称由“上海阿莱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上海阿莱德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随之变更，证券简称、证券代码等其他信息保持不变，并同步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内容。 上述事项已于2025年1

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的办理，并取得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详情请见公司于2025年1月2日在巨潮资讯

网发布的《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并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及《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因公司实施2024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公司总股本由100,000,000股变更为120,000,000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00,000元变更为人民币120,000,000元。 上述事项已于2025年6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的办理，并取得上海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详情请见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冠龙节能 股票代码 30115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慧贤 林念慈

电话 021-31229378 021-31229378

办公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联星路88号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联星路88号

电子信箱 investor@karon-valve.com investor@karon-valve.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50,289,358.09 377,997,461.05 377,997,461.05 -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685,138.43 12,843,394.12 12,843,394.12 4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5,703,450.48 11,277,209.73 11,277,209.73 39.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4,985,252.39 -510,609,956.16 -510,609,956.16 -2.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06 0.0766 0.0766 44.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06 0.0763 0.0763 44.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0% 0.62% 0.62% 0.2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631,289,417.02 2,706,095,709.59 2,706,095,709.59 -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54,178,170.40 2,071,264,213.57 2,071,264,213.57 -0.8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保证类质保费用重分类：

财政部于2024年3月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汇编2024》以及2024年12月6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规定保

证类质保费用应计入营业成本。

本公司自2024年度开始执行该规定，将保证类质保费用计入营业成本。 执行该项会计处理规定，对列报前期最早期初财务报表留存

收益的累计影响数为0，对2024年半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调整：调减销售费用2,767,355.32元，调增营业成本2,767,355.32元；对

2024年半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调整：调减销售费用2,071,089.32元，调增营业成本2,071,089.32元。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6,11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Karon�

Holding�

Company

Lim-

ited

境外法人 66.40% 113,106,861.00 113,106,861.00 不适用 0

齐春英

境内自然

人

0.57% 970,300.00 0.00 不适用 0

王振华

境内自然

人

0.37% 624,904.00 0.00 不适用 0

敬锋

境内自然

人

0.27% 461,100.00 0.00 不适用 0

UBS�AG 境外法人 0.21% 353,216.00 0.00 不适用 0

BAR-

CLAYS�

BANK�

PLC

境外法人 0.20% 335,214.00 0.00 不适用 0

王建平

境内自然

人

0.19% 322,000.00 0.00 不适用 0

广东盘古

创展投资

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17% 294,200.00 0.00 不适用 0

潘士林

境内自然

人

0.15% 261,500.00 0.00 不适用 0

马文虎

境内自然

人

0.15% 255,000.00 0.0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齐春英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970,3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为970,300.00股；公司股东王振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624,904.00股，实际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624,904.00股； 公司股东敬锋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 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461,

1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461,100.00股；公司股东王建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45,000.00股，

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277,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322,000.00股；公司股东广东盘古创展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294,2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为294,200.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1419� � � � � � �证券简称：阿莱德 公告编号：2025-026

上海阿莱德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151�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冠龙节能 公告编号：2025-027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安达维尔 股票代码 3007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熊涛 张春城

电话 010-89401156 010-89401156

办公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仁和地区杜杨北街19号 北京市顺义区仁和地区杜杨北街19号

电子信箱 securities@andawell.com securities@andawell.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63,879,133.06 241,646,951.30 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913,078.97 14,322,043.14 -18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2,716,255.10 14,112,203.02 -190.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394,037.69 -128,658,323.85 84.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68 0.0561 -183.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68 0.0561 -183.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 1.31% -2.4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731,144,491.06 1,714,718,356.47 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24,179,127.09 1,044,907,151.11 -1.9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38,07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赵子安 境内自然人 35.33% 89,817,478 67,363,108 不适用 0

雷录年 境内自然人 3.39% 8,608,046 0 不适用 0

北京安达

维尔管理

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3% 6,938,944 0 不适用 0

刘浩东 境内自然人 2.03% 5,160,046 0 不适用 0

乔少杰 境内自然人 2.02% 5,128,680 3,846,510 不适用 0

#尹作雄 境内自然人 1.26% 3,200,000 0 不适用 0

赵雷诺 境内自然人 0.89% 2,250,000 1,687,500 不适用 0

#康玉花 境内自然人 0.75% 1,910,000 0 不适用 0

孙艳玲 境内自然人 0.53% 1,350,000 1,012,500 不适用 0

梅志光 境内自然人 0.47% 1,191,6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北京安达维尔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北京安达维尔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中赵子安先生持股比例29.62%）；

2、股东赵雷诺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子安先生之子，赵雷诺先生与赵子安先生构成一致

行动人；

3、除上述情况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前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1、股东尹作雄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3,20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3,200,000股。

2、股东康玉花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91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910,000股；

3、股东潘忠亮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967,3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967,3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五节“重要事项” ，详细描述了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思泉新材 股票代码 30148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智超 张赛玲

电话 （0769）82218098 （0769）82218098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企石镇企石环镇路362号 广东省东莞市企石镇企石环镇路362号

电子信箱 guozhichao@suqun-group.com zhangsailing@suqun-group.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85,874,516.42 216,494,562.63 216,494,562.63 7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0,509,197.27 22,906,270.93 22,906,270.93 3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8,073,700.40 21,511,804.76 21,511,804.76 30.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8,398,413.69 -4,500,509.73 -4,500,509.73 1,397.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40 0.28 3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40 0.28 3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1% 2.28% 2.28% 0.6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581,991,803.57 1,520,592,679.96 1,520,592,679.96 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49,260,529.66 1,034,124,683.50 1,034,124,683.50 1.4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75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任泽明 境内自然人 18.17% 14,675,416.00 14,675,416.00 不适用 0

廖骁飞 境内自然人 9.09% 7,344,316.00 6,558,132.00 不适用 0

深圳众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09% 6,536,086.00 6,536,086.00 不适用 0

吴攀 境内自然人 7.16% 5,778,108.00 5,383,581.00 不适用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行业景

气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65% 2,139,880.00 0.00 不适用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媒

体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2% 1,066,980.00 0.00 不适用 0

深圳市上潮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上潮修能新能源产业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13% 913,699.00 0.00 不适用 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远见成

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0% 807,120.00 0.00 不适用 0

深圳市恒信华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苏州深信华远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79% 634,060.00 0.00 不适用 0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0.76% 617,477.00 0.0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任泽明持有深圳众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2.40%出资份额并担任其执行事务合

伙人。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采取一致行动。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 深圳市上潮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上潮修能新能源产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股138,300股，信用证券账户持股775,399股，合计持有913,699股公司股票。

（2）姚永达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0股，信用证券账户持股547,480股，合计持有547,480股公司股

票。

（3）田菁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210,640股，信用证券账户持股288,800股，合计持有499,440股公

司股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2025年2月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越南思泉新材散热产品项目投资总额的议案》，鉴

于越南思泉新材散热产品项目的规划用地及主要经营产品范围增加，同意公司将越南思泉新材散热产品项目的投资总额从3500万美元

增加至6500万美元。 目前已完成上述3500万美元项目的境外投资备案手续、越南思泉新材的注册登记手续，并已在越南北宁取得30282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于2025年1月23日披露的 《关于越南孙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公告》及

2025年2月27日披露的《关于增加越南思泉新材散热产品项目投资总额的公告》。 越南思泉项目建成后有助于公司扩大生产规模及优化

产能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客户端的占有率、产品利润率，以及公司市场份额。

证券代码：300719�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安达维尔 公告编号：2025-054

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489� � � � � � � � � � � �证券简称：思泉新材 公告编号：2025-060

广东思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西发 股票代码 00075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ST西发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晓玲 吴秋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966号4号

楼西藏发展董事会办公室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966号4号

楼西藏发展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028-85238616 028-85238616

电子信箱 xzfz000752@163.com xzfz000752@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7,221,702.53 193,099,592.94 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983,460.93 10,073,853.45 15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8,238,327.30 3,186,729.79 158.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773,185.62 44,117,367.06 51.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85 0.0380 159.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85 0.0380 159.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23% 8.64% 8.5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222,950,535.15 1,000,571,482.11 2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5,792,903.14 137,809,442.21 150.9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73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藏盛邦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74% 33,613,192 0 不适用 0

西藏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6.09% 16,072,257 0 不适用 0

胡伟 境内自然人 2.29% 6,050,501 0 不适用 0

汪新文 境内自然人 1.98% 5,209,413 0 不适用 0

张寿春 境内自然人 1.97% 5,200,000 0 不适用 0

刘选云 境内自然人 1.30% 3,421,100 0 不适用 0

郭明臻 境内自然人 1.09% 2,883,686 0 不适用 0

李明洋 境内自然人 0.99% 2,600,000 0 不适用 0

张旭 境内自然人 0.95% 2,499,562 0 不适用 0

李欣立 境内自然人 0.91% 2,400,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中，西藏盛邦控股有限公司、西藏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之间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相关法规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告知上市公司其存在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2025年1月27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经审议通过，控股股东西藏盛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盛邦控股” ）向公司无偿赠与现金资

产1.82亿元，本次捐赠现金为控股股东单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可变更、不可撤销的赠与行为。 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5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股东

向公司捐赠现金完成情况的公告》。

2.公司于2025年2月17日分别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了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高管换届的工作，详见2025年

2月1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其他人员的公告》。

3.2025年5月2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部分其他风险警示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司股票交易自2025年5月25日起撤销部

分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25年5月2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4.2025年6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清算事项的进展公告》，力创基金强制清算程序已终结，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5.2025年7月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交易处于筹划阶段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公司拟筹划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嘉士伯持有拉萨啤酒的

50%股权，目前该交易正处于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交易双方除就《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50%股权转让及其他事项的条款清单》初步达成共识并签署外，未

签署其他任何包括《意向性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等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或文件，最终交易能否完成存在不确定性。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

关公告。

股票代码：000752�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ST西发 公告编号：2025-059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8月27日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点为成都市天府

国际金融中心4号楼9楼。 本次会议于2025年8月1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罗希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

4名董事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出席），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8月2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表决，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制定、修订相关制度的议案》；

2.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经表决，通过该议案。本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

制订、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公告》《公司章程》。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2.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表决，通过该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股东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2.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表决，通过该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董事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2.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表决，通过该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

规则》。

2.5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经表决，通过该议案。本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

管理制度》。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表决，通过该议案。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股票代码：000752� � � � � � � � � � � � �股票简称：ST西发 公告编号：2025-060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5年8月27日下午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点为成都市天府国际金融中

心4号楼，本次会议于2025年8月1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韩海清女士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4人，实际出席监事4人，会议召集和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

具体内容请详见2025年8月2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备查文件。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8月29日

股票代码：000752�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ST西发 公告编号：2025-061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制订、修订公

司相关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制定、修订相关制度

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制订相关制度原因

为完善公司治理，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水平，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

排》《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及监事岗位，《公司章程》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公司监事自动解

任，公司监事会相关规则相应废止，原由监事会行使的规定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 公司结合实际情况，修订《公司章程》并修订、制订相关制度。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进行修订，主要修订情况对照如下：

修订前（2024.11） 修订后（2025.8）

总则 总则

新增

第九条 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公司承受。

本章程或者股东会对法定代表人职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法定代表人因为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公司承担民事责任。 公司承担民事责任

后，依照法律或者本章程的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

第一章 股份

第一节 股份发行

第一章 股份

第一节 股份发行

第十六条 公司发行的股票，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第十七条 公司发行的面额股，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第二十条 公司或公司的子公司 （包括公司的附属企业）

不以赠与、垫资、担保、补偿或贷款等形式，对购买或者拟

购买公司股份的人提供任何资助。 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 公司或公司的子公司（包括公司的附属企业）不以赠与、垫资、担保、借款等形

式，为他人取得本公司或者其母公司的股份提供财务资助，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除外。

第三章 股东和股东会

第一节 股东

第三章 股东和股东会

第一节 股东的一般规定

第三十四条 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股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认定无效。

...�...

第三十五条 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股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认定无效。

...�...

董事会、股东等相关方对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存在争议的，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在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或者裁定前，相关方应当执行股东会决议，任何主体不得以股东会

决议无效为由拒绝执行决议内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切实履行职责，确保公司

正常运作。

人民法院对相关事项作出判决或者裁定的，公司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

和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充分说明影响，并在判决或者裁定生效后积极配

合执行。 涉及更正前期事项的，将及时处理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新增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不成立：

（一）未召开股东会、董事会会议作出决议；

（二）股东会、董事会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

（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所持表决权数未达到《公司法》或者本章程规定的人数或

者所持表决权数；

（四）同意决议事项的人数或者所持表决权数未达到《公司法》或者本章程规定的人

数或者所持表决权数。

第三十五条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连

续180日以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有

权书面请求监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监事会执行公

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给公司

造成损失的， 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

第三十七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以外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

份的股东有权书面请求审计委员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审计委员会成员执行公司职务时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新增

第三十八条 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

者本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或者他人侵犯公司全资子公司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

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

十九条前三款规定书面请求全资子公司的监事会、董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以自己

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新增 第二节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新增

第四十二条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

所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第四十三条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滥用控制权或者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

（二）严格履行所作出的公开声明和各项承诺，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豁免；

（三）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积极主动配合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及

时告知公司已发生或者拟发生的重大事件；

（四）不得以任何方式占用公司资金；

（五）不得强令、指使或者要求公司及相关人员违法违规提供担保；

（六）不得利用公司未公开重大信息谋取利益，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与公司有关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不得从事内幕交易、短线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

（七）不得通过非公允的关联交易、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等任何方式损害公

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八）保证公司资产完整、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和业务独立，不得以任何方式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九）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本章程的其他规定。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担任公司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适用本章程关

于董事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规定。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从事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益的

行为的，与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十四条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质押其所持有或者实际支配的公司股票的，应当维

持公司控制权和生产经营稳定。

第四十五条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遵守法律、行

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中关于股份转让的限制性规定及其就限制股份转

让作出的承诺。

第二节 股东会的一般规定 第三节 股东会的一般规定

第四十条 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

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五） 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决算方

案；

...�...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

第四十六条 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 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

...�...

（九）对公司聘用、解聘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

（十三）审议股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

...�...

股东会可以授权董事会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除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或证券交易所规则另有规定外，上述股东会的职权

不得通过授权形式由董事会或者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

第四十一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须经股东会审议通

过。

...�...

第四十七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

未经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通过并授权， 任何人不得擅自代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公司任何人不得越权签订担保合同或在主合同中以公司代表人的身份代表公司签字或盖

章。 违反公司相关规定对外提供担保，造成企业损失的，将追究有关人员的经济责任，相关

责任人员应提供解决方案并赔偿损失。 如相关责任人员拒不纠正，公司董事会应提起法律

诉讼，以保护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三节 股东会的召集 第四节 股东会的召集

第四十七条 监事会有权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

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 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 在收到提案后10日内提出同

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 将在作出董事会决

议后的5日内发出召开股东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提议的

变更，应征得监事会的同意。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 或者在收到提案后

10日内未作出反馈的， 视为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

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监事会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第五十三条 审计委员会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 董

事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在收到提案后10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

开临时股东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 将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的5日内发出召开股东会的通

知，通知中对原提议的变更，应征得审计委员会的同意。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或者在收到提案后10日内未作出反馈的，视为董事会

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审计委员会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第四十九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会的， 须书

面通知董事会， 同时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

和证券交易所备案。

在股东会决议公告前， 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

10%。

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会通知及股东会决议公告

时， 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

交有关证明材料。

第五十五条 审计委员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会的，须书面通知董事会，同时向证券交

易所备案。

在股东会决议公告前，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10%。

审计委员会或者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会通知及股东会决议公告时，向证券交易所提

交有关证明材料。

第四节 股东会的提案与通知 第五节 股东会的提案与通知

第五十三条 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

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 有权向公司提

出提案。

...�...

第五十九条 公司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

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

第五节 股东会的召开 第六节 股东会的召开

第六十二条 股东出具的委托他人出席股东会的授权委托

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代理人的姓名；

（二）是否具有表决权；

（三） 分别对列入股东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赞

成、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

第六十八条 股东出具的委托他人出席股东会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委托人姓名或者名称、持有公司股份的类别和数量；

（二）代理人的姓名或名称；

（三）股东的具体指示，包括对列入股东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

的指示等；

...�...

第六十八条 ...�...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会，由监事会主席主持。 监事

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由监事会副主席

主持，监事会副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

过半数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事主持。

...�...

第七十三条 ...�...

审计委员会自行召集的股东会，由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主持。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不能履

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由过半数的审计委员会成员共同推举的一名审计委员会成员主

持。

...�...

第六节 股东会的表决和决议 第七节 股东会的表决和决议

第八十三条 董事、 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

东会决议。

股东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程的

规定或者股东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

时，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

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

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第八十八条 董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会决议。

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方式和程序如下：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由董事会、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进行提名，

提名人在提名前应征得被提名人同意，由董事会进行资格审核后，提交股东会选举。

（二）独立董事的提名方式和程序应按照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

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股东会就选举董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

投票制。 下列情形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

（1）选举两名以上独立董事；

（2） 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在百分之三十及以上的上市公司

选举两名及以上董事。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会选举董事时，股东所持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出董事人

数相等的投票权， 股东拥有的投票表决权总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与应选董事人数的乘

积。 股东可以按意愿将其拥有的全部投票表决权集中投向某一位或几位董事候选人，也可

以将其拥有的全部投票表决权进行分配，分别投向各位董事候选人。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

告候选董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第四章 董事会

第一节 董事

第四章 董事和董事会

第一节 董事的一般规定

第九十六条 公司董事为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

担任公司的董事：

...�...

第一百〇一条 公司董事为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担任公司的董事：

（七）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期限未满

的；

...�...

第九十八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对公

司负有下列忠实义务：

（一）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

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二）不得挪用公司资金；

（三） 不得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其他个人

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四）不得违反本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或董事会

同意， 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

供担保；

（五） 不得违反本章程的规定或未经董事会或者股

东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董事的近亲

属，董事或者其近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以及与

董事有其他关联关系的关联人， 与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

行交易，适用本项规定；

（六）未经股东会同意，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

或他人谋取本应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 自营或者为他人

经营与本公司同类的业务；

...�...

第一百〇三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应当

采取措施避免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不得利用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

董事对公司负有下列忠实义务：

（一）不得侵占公司财产、挪用公司资金；

（二）不得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三）不得利用职权贿赂或者收受其他非法收入；

（四）未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按照本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通

过，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五）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但向董事会或者

股东会报告并经股东会决议通过，或者公司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不能利

用该商业机会的除外；

（六）未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经股东会决议通过，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

本公司同类的业务；

...�...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近亲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其近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

企业，以及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其他关联关系的关联人，与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

易，适用本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

新增

第一百〇七条 公司建立董事离职管理制度， 明确对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以及其他未尽

事宜追责追偿的保障措施。董事辞任生效或者任期届满，应向董事会办妥所有移交手续，其

对公司和股东承担的忠实义务，在任期结束后并不当然解除，在本章程规定的合理期限内

仍然有效。 董事在任职期间因执行职务而应承担的责任，不因离任而免除或者终止。

第二节 董事会 第二节 董事会

第一百二十一条 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1/3以上董

事或者监事会，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董事长应

当自接到提议后10日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二十三条 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1/3以上董事、过半数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

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10日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新增 第三节 独立董事

新增

第一百三十五条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本章程规定的独立性要求；

（三）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则；

（四）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法律、会计或者经济等工作经验；

（五）具有良好的个人品德，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条

件。

新增

第一百三十六条 独立董事作为董事会的成员， 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忠实义务、 勤勉义

务，审慎履行下列职责：

（一）参与董事会决策并对所议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二）对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潜在重大利益冲突

事项进行监督，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三）对公司经营发展提供专业、客观的建议，促进提升董事会决策水平；

（四）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本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新增

第一百三十八条 下列事项应当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一）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二）公司及相关方变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方案;

（三）被收购上市公司董事会针对收购所作出的决策及采取的措施；

（四）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本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新增

第一百三十九条 公司建立全部由独立董事参加的专门会议机制。 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等

事项的，由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先认可。

公司定期或者不定期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本章程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三）项、第一百三十八条所列事项，应当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可以根据需要研究讨论公司其他事项。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由过半数独立董事共同推举一名独立董事召集和主持；召集人不履

职或者不能履职时，两名及以上独立董事可以自行召集并推举一名代表主持。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应当按规定制作会议记录， 独立董事的意见应当在会议记录中载

明。 独立董事应当对会议记录签字确认。

公司为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召开提供便利和支持。

新增 第四节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第一百一十一条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 战略委员

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由

三名董事组成， 其成员应当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

员的董事，其中独立董事应当过半数。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 依照本章程和董

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 专门

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董事会负责制定

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第一百四十条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

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

员会工作细则，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第一百四十一条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为3名， 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其

中独立董事应过半数，由独立董事中会计专业人士担任召集人。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监督及评估内部审计工作，负责管理层、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的协调；

（二）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机构工作，提议聘请或者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三）审阅公司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并对其发表意见；

（四）监督及评估公司的内部控制；

（五）向董事会报告内部审计工作进度、质量以及发现的重大问题等；

（六）检查公司会计政策、财务状况、财务信息披露和财务报告程序；

（七）提议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

（八）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并在董事会不履行法律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

议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

（九）法律法规、证券交易所自律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会议，两名及以上委员提议，或

者召集人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召开临时会议。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

上成员出席方可举行。 审计委员会应当将所议事项的决定做成会议记录，审计委员会会议

记录作为公司档案保存10年。

新增

第一百四十二条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两名，提名委员会

设召集人（主任委员）一名，由独立董事担任。

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如下：

（一）根据公司经营活动情况、资产规模和股权结构对董事会的规模和构成向董事会

提出建议；

（二）广泛搜寻合格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

（三）提名或者任免董事；

（四）研究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聘任或者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五）对董事候选人及高级管理人员人选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

（六）在董事会换届选举时，向本届董事会提出下一届董事会候选人的建议；

（七）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以及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

其他事项。

新增

第一百四十三条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两名，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设召集人（主任委员）一名，由独立董事担任。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制定董事、高管的考核标准并进行考核，制定、审查董

事、高管的薪酬政策与方案，并就下列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一）董事及高管管理岗位的主要范围、职责、重要性制定薪酬计划或方案；薪酬计划

或方案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绩效评价标准、程序、奖励和惩罚的主要方案和制度等；

（二）审查公司董事及高管的履职情况并对其进行年度绩效进行考评；

（三）对薪酬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四）制定或者变更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激励对象获授权益、行使权益条件

成就；

（五）董事、高管在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安排持股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新增

第一百四十四条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应至少包括一名独立董事，

战略委员会设召集人一名，由战略委员会委员选举产生。

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

（一）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规划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二）对《公司章程》规定须经董事会批准的重大投资、融资方案进行研究并提出建

议；

（三）对《公司章程》规定须经董事会批准的固定资产投资、重大资本运作、资产经营

项目和合作开发等项目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四）对其他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事项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五）对以上事项的实施进行检查；

（六）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

第五章 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五章 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三十三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

除董事、监事以外其他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

管理人员。

第一百四十七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除董事以外其他职务的人员，不得

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仅在公司领薪，不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代发薪水。

第七章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和审计

第一节 财务会计制度

第六章 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和审计

第一节 财务会计制度

第一百六十四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

（六）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

2、董事会制订的利润分配方案需经董事会过半数以

上表决通过后，提交股东会审议。 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

配方案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

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监事会应对

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情况及决策程

序进行监督。

...�...

第一百六十四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

（六）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

2、董事会制订的利润分配方案需经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后，提交股东会审议。

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方案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

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审计委员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

第二节 内部审计 第二节 内部审计

第一百六十六条 公司内部审计制度和审计人员的职责，

应当经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审计负责人向董事会负责并

报告工作。

第一百六十六条 公司内部审计制度，应当经董事会批准后实施，并对外披露。 审计负责人

向董事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内部审计机构在对公司业务活动、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财务信

息监督检查过程中，应当接受审计委员会的监督指导。 内部审计机构发现相关重大问题或

者线索，应当立即向审计委员会直接报告。

新增 第一百六十七条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由内部审计机构负责。 公司根据

内部审计机构出具、审计委员会审议后的评价报告及相关资料，出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

第一百六十八条 审计委员会与会计师事务所、 国家审计机构等外部审计单位进行沟

通时，内部审计机构应积极配合，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作。

新增

第九章 合并、分立、增资、减资、解散和清算

第一节 合并、分立、增资和减资

第八章 合并、分立、增资、减资、解散和清算

第一节 合并、分立、增资和减资

新增

第一百八十二条 公司合并支付的价款不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百分之十的， 可以不经股东会

决议，但本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公司依照前款规定合并不经股东会决议的，应当经董事会决议。

新增

第一百八十八条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弥补亏损后，仍有亏损的，

可以减少注册资本弥补亏损。减少注册资本弥补亏损的，公司不得向股东分配，也不得免除

股东缴纳出资或者股款的义务。

依照前款规定减少注册资本的，不适用本章程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但应当

自股东会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30日内在报纸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公告。

公司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减少注册资本后，在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累计额达到公司

注册资本百分之五十前，不得分配利润。

新增

第一百八十九条 违反《公司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减少注册资本的，股东应当退还其收到的

资金，减免股东出资的应当恢复原状；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及负有责任的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新增

第一百九十条 公司为增加注册资本发行新股时，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本章程另有规定

或者股东会决议决定股东享有优先认购权的除外。

新增

第一百九十一条 公司合并或者分立，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

变更登记；公司解散的，应当依法办理公司注销登记；设立新公司的，应当依法办理公司设

立登记。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第二节 解散和清算 第二节 解散和清算

第一百八十八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八十六条第 （一）

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

在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 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会确定

的人员组成。 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

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第一百九十四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

（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清算。 董事为公司清算义务人，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

五日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会确定的人员组成。

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一章 附则 第十章 附则

第二百〇四条 本章程附件包括股东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

议事规则和监事会议事规则。

第二百一十条 本章程附件包括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本次修订整体删除“监事会” 相关章节条款描述，涉及监事会、监事的表述相应修改为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成员或删除，其他非实质性修订，如因删除和新增

条款导致原有条款序号发生变化（包括引用的各条款序号）、个别文字表述、标点符号以及不影响条款实质含义的表述调整，不再逐项列示。 除以上修订外，上述

变更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及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公开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内容为准。

三、制订、修订公司相关制度情况

序号 制度名称 类型 是否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1 《公司章程》 修订 是

2 《股东会议事规则》 修订 是

3 《董事会议事规则》 修订 是

4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 修订 否

5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制订 否

上表所列示的《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提请股东会授权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公司章程》的工商

备案等具体事宜。 上述修订和制定的各项治理制度，公司已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股票代码：000752�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ST西发 公告编号：2025-062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会议决议于2025年9月15日14:30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现将本次股东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

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10日（星期三）

7、出席对象：

（1）于2025年9月10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

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966号天府国际金融中心4号楼9楼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

议案数：（3）

1.0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02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0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提案1.00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上述提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制订、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公告》及相关公告。

对于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

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

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于登记时间截止前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但须写明股东账号、联系地址、联系电话、邮编，并附上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及股权登记日持

股凭证复印件等相关资料，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4）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2、登记时间：2025年9月11日（星期四）9:00-17:00

3、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966号天府国际金融中心4号楼9楼）。

4、会议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宋晓玲、吴秋

联系电话：028-85238616

传真号码：028-65223967

电子邮箱：xzfz000752@163.com

5、会议费用：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52

2、投票简称：西发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本次股东会的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上午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兹授权委托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于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召开的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度股东会，并代表

本单位/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单位/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单位/本

人承担。

委托人/单位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账号：_________________� � �委托日期：2025年____月____日

委托人持股数量：_________________股；委托人持股性质：

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会结束

受托人签字：_______________�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

本单位/本人对本次股东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3

1.0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02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0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备注：

1、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 、“反对” 或者“弃权” 方框内划“√” ，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

2、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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